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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 5月 14日 

  

香港律師會 2015/16年度會長  

(香港 2015年 5月 14 日) – 熊運信律師連任香港律師會會長，即時生效。 熊律師

將會率領由二十名理事組成的理事會，監督及管理香港律師會事務。 

 

此外，蘇紹聰律師及彭韻僖律師均再次獲選為副會長。 

 

熊律師表示﹕「香港律師會繼續致力維護法治及司法獨立，與此同時，我們會積

極推展不同的工作，包括維持執業律師最高的專業水平、優化法律行業的前景，

以及為會員發掘新的機遇和提供有效的支援，以及回饋社會。」 

 

 

以下為香港律師會新一屆理事名單:  

會長: 熊運信 

副會長: 蘇紹聰及彭韻僖 

理事﹕葉禮德、何君堯、王桂壎、羅志力、史密夫、馬華潤、蕭詠儀、黃吳潔

華、伍成業、李超華、黎雅明、喬柏仁、倪廣恒、白樂德、陳曉峰、陳寶儀及帝

理邁。 

 
 
 
 
 
 
 
 



香港律師會會長熊運信律師簡歷： 

 
熊律師於 2003年起出任香港律師會理事，於 2012年 5月 24日獲

選為律師會副會長，並於 2014年 8月 19日獲選為會長。 

 

熊律師參與多個律師會委員會職務，包括：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

會、對外事務常務委員會、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、刑事及訴訟

程序委員會及法律教育委員會。 

 

作為香港律師會代表，熊律師亦於不同政府委員會擔任公職，包

括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專業證書課程學術委員會，以及為無律

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意見督導委員會。此外，熊律師以個人身分服務於較高級法院出

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、香港考試及評核局、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導致或任由兒童死亡個

案小組，及社會福利署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。 

 

熊律師亦是香港樹仁大學客席教授。 

 

 

 

 

香港律師會副會長蘇紹聰律師簡歷： 

 
蘇紹聰律師於 2013 年 5 月 20 日當選為香港律師會副會長，並於

2014 年連任。此前，自 2005 年起蘇律師出任律師會理事會理

事，曾擔任不同委員會的主席，包括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、執

業者事務常務委員會及法律周籌委會。現時他是憲法及人權事務

委員會及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。 

 

蘇律師現為孖士打律師行合伙人，主理有關商業及與物業、誹謗

和媒體相關的訴訟工作、內地的訴訟、兩地跨境訴訟仲裁等。蘇

律師擁有赫爾大學法律學士 (1985)、香港大學國際商法碩士 (1993)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

法律學士 (1997)及清華大學法學博士(2005)學位。 

 

蘇律師獲准在香港 (1988)、英格蘭威爾斯 (1991)、澳洲- ACT (1991)、澳洲高等法院 

(1991)、新加坡 (1993)及中國內地 (2009) 執業，亦是中國委托公證人 (2003)。 

 

 

 



香港律師會副會長彭韻僖律師簡歷： 

彭韻僖律師自 2005 年起加入律師會理事會，並於 2014 年 9 月 2

日獲選為香港律師會副會長，現為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及審批委

員會主席。彭律師亦參與律師會多個委員會職務，包括：審查及

紀律常務委員會、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、國際法律事務委員

會、憲制事務及人權委員會等工作。 

彭律師獲准在澳洲(1989)、英格蘭威爾斯(1991)及香港(1991)執

業；亦為國際公證人、婚姻監禮人、認可調解員、香港仲裁司學

會會員及中國委托公證人。彭律師擅長民事訴訟、商業法及物業

管理等方面法律業務。現為彭耀樟律師事務所合夥人。 

另外，彭律師亦代表香港律師會出任LAWASIA執行委員會委員及香港法律援助服務局的

成員。由於彭律師積極參與社會服務，於 2006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及於2010 
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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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媒查詢 

蘇煥娟，香港律師會傳訊及外事部副總監 

電話：2846-0520 

電郵：adceag@hklawsoc.org.hk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關於香港律師會 

香港律師會於 1907年註冊成立，是香港律師的專業團體。通過履行其法定職責和行使其監管權，香港律

師會致力不斷地提高律師的專業水準和操守，執行律師紀律守則的規定。香港律師會協助其會員推廣香港

法律服務，以及不時就不同的法律建議發表其意見。如欲索取更多相關資料，請瀏覽香港律師會網址：

www.hklawsoc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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